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建造業內自僱工人的建造業內自僱工人的建造業內自僱工人的建造業內自僱工人的

工業意外賠償保險工業意外賠償保險工業意外賠償保險工業意外賠償保險

目的目的目的目的

本文件告知議員有關《僱員補償條例》 (“條例＂ )的現有條
文，以及政府對自僱人士的意外賠償保險的立場。

該條例的現有條文該條例的現有條文該條例的現有條文該條例的現有條文

2 . 該條例是以個別僱主的法律責任作為實施條文的基礎。僱員

如在受僱工作期間因工遭遇意外而致身體受傷或患上指定的職業

病，僱主須向僱員支付補償。該條例又訂明，關於涉及承判的工

作，如次承判商的僱員在執行工作時受傷而其直接僱主未能支付

補償，則總承判商須向有關僱員支付該條例所規定的補償。

3. 該 條 例適 用於 所 有根 據 僱 用合 約或 學徒訓 練合 約 受 僱 的 工

人。自僱 人士實 際上是 獨立承 判商 ，因此 不屬該 條例 的涵蓋範

圍。

4 . 僱主亦須就其根據該條例及普通法而須承擔的法律責任購買

達最低投保額的保險。至於建造業的總承判商，也可就其根據該

條例及普通法而須對本身的僱員及次承判商的僱員承擔的法律責

任，投購一份保險單。如總承判商已投購有關的保險單，則根據

該保險單而受保的次承判商均視為已遵守有關其僱員的強制保險

規定。此外，《公司條例》第 2 條所界定的“公司集團＂，亦可
投購一份保單，以承擔保單所指定集團內的公司須對其僱員的法

律責任。

建造業內的自僱情況建造業內的自僱情況建造業內的自僱情況建造業內的自僱情況

5 . 在香港，承判是建造業內常見的做法。無可置疑地，次承判

商並非總承判商的僱員。實際上，很多次承判商本身就是僱主。

他們以有限公司、合夥人或獨資經營者的身分簽訂服務合約，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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聘用僱員工作以履行合約，甚或把承判的工作再行分判。作為獨

資經營者，他們可以個人名義或某商號名稱營業。

6 . 任何行業的次承判商實際上都是透過為另一方提供服務而賺

取利潤的企業家。與其他企業家一樣，他們可控制如何賺取最高

利潤和盡量減低風險，並可與不同人士簽訂服務合約。

自僱人士的保險安排自僱人士的保險安排自僱人士的保險安排自僱人士的保險安排

7 . 保險業認為，根據現行條文，僱員補償保險單只保障僱員；

不論他們是直接受僱於購買保險的僱主或是其次承判商（如保單

註明保障次承判商）。過去，少數承保人會發出載有“適用範圍

引伸適用於次承判商＂這一項特殊條款的保單。這類保單將次承

判 商 本 人 亦 納 入 保 障 範 圍 。 最 近 ， 我 們 獲 悉 ， “ Reinsu re r s
Forum＂已正式通知意外保險公會，為了統一業界的做法，再承
保人不會接受任何“適用範圍引伸適用於次承判商＂的條款。

8 . 為使自己在因工受傷時受到保障，次承辦商需自行作出保險

安排，例如購買個人意外保險。由於這些保險安排基本上屬服務

合約，因此有關的保障程度、項目及保費須由締約雙方商定。

最近發展最近發展最近發展最近發展

9 . 自強制性公積金計劃 (“強積金計劃＂ )於二零零零年十二月
推行以來，勞工團體聲稱，建造業內部分僱主強迫僱員轉為自僱

人士，以 逃避他 們根據 強積金 計劃 須承擔 的責任 。勞 工團體擔

心，這些所謂“自僱人士＂因工受傷時會喪失根據該條例提出補

償申索的權利。

10 . 當 局 認為 ，即 使 僱主 單 單 透過 與僱 員 訂 立 新 的次承 判商 合
約，企圖把僱員的身分改為“自僱人士＂，但雙方如在本質上仍

保持僱傭關係，則僱主仍須履行其根據該條例而須承擔的責任。

從法庭以往的裁決可見，法庭不會單單根據某人身份的稱號來決

定有關的僱傭關係。為證明某名工人是僱員還是自僱人士，法庭

會進行多項測試，包括管理的程度、甄選及解僱的權力、薪酬性

質、工作地點的組織架構、物料及設備由何人供應，以及是否涉

及虧損風險或利潤等。

11 . 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至二零零一年十月期間，勞工處接獲大
約 53  000 宗僱員補償個案，其中 12 宗涉及建造業的勞資關係爭
議。這類爭議在二零零零年十二月前亦有發生，但我們沒有另按

行業分類的數字。此外，在同期內，勞工處接獲 79 宗與強積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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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關的投訴個案，其中只有兩宗涉及建造業僱員被迫轉為自僱人

士。

將自僱人士納入該條例保障範圍的影響將自僱人士納入該條例保障範圍的影響將自僱人士納入該條例保障範圍的影響將自僱人士納入該條例保障範圍的影響

12 . 若修訂該條例，將自僱人士納入保障範圍，該條例便會大大
偏離只保障僱員的原意，並引進一個新的範圍以保障所有訂定服

務合約的人士。

13 . 如所有僱用他人服務的承判商均須購買強制的意外保險，上
述修訂會對經濟及財政造成重大影響。至於對保費的影響，則尚

待評估。為了估計有關問題的影響，可參考強制性公積金計劃管

理局的統計數字。該局的資料顯示，截至二零零一年九月底，各

行業共有 30 萬名自僱人士參與各項強積金計劃，其中約 22  500
人已登記參加建造業的行業計劃。

14 . 此外，有關修訂亦會對僱員補償援助計劃 (“援助計劃＂ )的
經費造成影響。如建造業的自僱人士受到該條例保障，而僱用該

類自僱人士的公司或人士又須負責投保，則把該類自僱人士納入

援助計劃的保障範圍看來也是合理的。據僱員補償援助基金管理

局的經驗顯示，由建造業提出的申請佔很大的比例，因此向援助

計劃提出申請的個案會有所增加。此外，亦難以查核濫用計劃的

情況，尤其是涉及室內裝修的工作，原因是該行業的特點是工人

流動性高而且工作涉及多重分判。

15 . 如修訂該條例，將自僱人士納入保障範圍，亦會無意地使人
誤以為當局容許將“僱員＂轉為“自僱人士＂的做法。若推行有

關修訂，建造業工人或會對保障有所理解，以致會被說服，並同
意轉為“自僱人士＂。結果，他們便須承擔作為獨立承判商的其

他責任，或喪失作為僱員根據其他法例而享有的權利。

結論結論結論結論

16 . 經考慮上述影響和有關數字後，政府認為並無迫切需要使該
條例的保障範圍引伸適用於自僱人士。

17 . 我們會繼續提醒僱主，不可藉 在名義上更改僱傭關係來逃

避責任。如有足夠證據，我們會檢控沒有根據該條例履行法定責

任的僱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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教育統籌局教育統籌局教育統籌局教育統籌局

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零零一年十一月二零零一年十一月


